
非居民企业合伙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类型（代办注册）

产品名称 非居民企业合伙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类型（代办
注册）

公司名称 港牌宝商务服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，珠海，海南，宁波，共青城均设有办事处

联系电话 13670275609 13670275609

产品详情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近年来，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的颁布和外资负面清单机制的推进，各地合格境外有限合
伙人制度(QFLP）试点改革也在加速落地，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的重要形态，其
税收征管问题成为股权投资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。其中，如何确定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的纳税义
务是困扰税务机关和业界的Z大难点。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在境内是否构成机构、场所?假设非居民企
业有限合伙人在境内不构成机构、场所，其从境内取得的各类收益应该如何纳税?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，
对有限合伙企业税收政策现状进行梳理，并立足《企业所得税法》、《合伙企业法》、税收协定等现有
法律框架开展分析，尝试对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税务处理问题提出参考意见.

二、非居民企业合伙人的所得类型及相关政策

(一)非居民企业合伙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类型

以目前全国各地正在试点推广的QFLP基金为例，常见的QFLP控股架构如图1所示。

从图1中的控股和运营架构可以看出，股权投资合伙制基金由境内外有限合伙人出资，由境内基金管理公
司负责日常管理，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投资活动，从被投资企业中取得股息、股权转让等收益，扣除掉支
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后，定期向投资人分配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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